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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破除产业间税制障碍是全面推进减税降费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本研究基于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考察“营改增”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
“营改增”显著提高了地区创业活动水平．此外，针对服务业实施的“营改增”税制改革政策措
施，不仅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的建立，优化了地区产业结构，而且通过产业间上下游关

联实现了创业促进作用的跨行业传导，间接带动了下游相关制造业的发展．总体上，“营改增”
期间平均每增加一家新企业政府需要付出约 ５５万元左右的减税成本，政府平均每增加
１０万元减税成本可以引导约１万元左右的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本研究的发现为未来完善税收
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定量政策评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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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减税降费是支持市场主体的“及时雨”，是稳

定宏观经济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强劲动力，是推动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顺应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撑②．如何实现更有效的减税，用最小的减税
力度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增加值，是当前持续推

进全面减税降费政策和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背

景下，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同
时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

资、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加快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成为当务之急③．但是，随着两业融合步

伐不断加快，各种发展不平衡、协同性不强、深度

不够和政策环境、体制机制存在制约等问题愈发

突出．为服务业和制造业互促共进提供比较宽松
的政策环境，必须打破传统产业界限，制定有利于

产业融合发展的税收政策．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以下简称“营改增”）作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

中最重要的一环，旨在减少服务业的重复性征税

问题，有利于完善和延伸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

税收抵扣链条，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第二、第三产

业融合发展．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前期试点“营改增”
累计实现减税６４１２亿元④．包括增值税改革在
内，“十三五”时期各类新增减税降费累计更是高

达７．６万亿元⑤．那么，“营改增”政策是否确实起
到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的作用，是否推动了产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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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和渠道又是什么呢？

进一步地，“营改增”政策的总体减税效率如何？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厘清税收政策在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机理和经验教训，进一

步可为未来完善税收政策提供定量政策评估

参考．
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和弘扬企业家

精神是保持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创新、优化资源配

置的核心．然而，企业家精神往往存在于众多新建
企业之中，并且一个地区的成功取决于创新的企

业家，地区创业水平直接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创新

潜力和市场活力
［１］．因此，地区创业的成因成为

相关研究的焦点，越来越多的文献专注于解释为

什么地区创业水平会存在空间差异
［１－３］．大量学

者试图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组织理论、金融

发展理论、制度经济学等不同角度解释创业活动

的地区差异．既有研究发现地区要素禀赋决定了
创业所需外部资源的使用，其中风险资本获取是

创业活动外部资金支持的重要途径
［４－７］，人力资

本构成是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８，９］．市场结构也

被证实是地区创业活动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之

一，其中垄断封闭的市场结构和垂直一体化的大

公司体制，严重制约了知识溢出，阻碍了地区新企

业的成立
［１０］．此外，更有大量学者反复强调了地

区制度、文化、经济等相关的环境因素也会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着地区创业活动的开展
［１１－１７］．然而令

人遗憾的是，关于税收如何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

研究相对匮乏．仅有的文献大都集中在企业所得
税、资本所得税、综合所得税、累进税等税率调整

政策如何影响地区创业活动
［１８－２０］，但是忽略了产

业间的税制差异对税率调整政策实施效果的

影响．
区别于传统税收政策，“营改增”并没有直接

下调企业税率，而在于破除产业间税制障碍，减少

重复性征税，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
［２１］．在

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框架中，制造业和服务业被设定
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税制，其中制造业以增加值为

税基缴纳增值税，服务业以销售额为税基缴纳营

业税，因此同为流转税的两种税制设计直接导致

了服务业的重复征税问题．作为针对服务业的税
制改革措施，实施“营改增”之后，服务业的中间

投入品的进项税可以扣除，产业间的抵税环节得

到畅通，产业分工协作得到细化优化．虽然服务业
“营改增”与制造业无直接关系，但是由于税收抵

扣链条延长至服务业，下游制造业企业在采购上

游服务业提供的服务时能够取得增值税发票，进

而降低了制造业的税收成本，带动制造业的转型

升级，最终实现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
鉴于此，本研究以“营改增”为准实验考察税

制改革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首先，本研究整理
了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
衡量了地区人均创业活动水平；然后，基于 Ｋｏ-
ｖａｋ［２２］的做法测算了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指
标；最后，以“营改增”分地区逐步推广的准实验

特征，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了“营改增”对地区人

均创业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之后，受
冲击较大的地区相对于受冲击较小的地区，地区

“营改增”冲击每增加一个单位，地区人均创业数

量将平均增加约０．３３６个／万人．此外，本研究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研究发现．

进一步地，本研究探讨了“营改增”促进地区

创业活动增加可能的具体机制渠道．区别于传统
税收政策，“营改增”并没有直接下调企业税率，

而是针对服务业进行的一种税制改革，其最大特

点在于减少重复性征税，完善和延伸服务业与制

造业之间的税收抵扣链条，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

减税”的政策措施．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是创造
性地打破原市场均衡，创造创业机会和保持经济

增长的重要途径．实际上，“营改增”可以基于产
业间关联，通过推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的建

立
［２３，２４］

和加强上下游产业间的联系
［２１］
实现产业

结构整体的优化升级，进而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

实现地区创业活动数量的提升．研究发现，一方
面，“营改增”更多地促进了与原母公司非关联的

新企业的创立，并且从整体上促进了地区服务机

构的发展，实现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优化产业

结构的目的．另一方面，“营改增”不仅直接促进
了试点行业的创业活动，而且对非试点行业的创

业活动也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研究发现
针对服务业实施的“营改增”税制改革措施，还对

地区制造业的创业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

制造业与上游服务业关联度越高，“营改增”对其

的创业促进作用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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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了考察“营改增”政策的总体减税效

率，本研究回答了两个重要的问题：１）单位创业
的减税成本是多少；２）单位减税成本可以引导多
少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具体而言，本研究参照
Ｂｕｓｓｏ等［２５］

和 Ｃｈａｕｒｅｙ［２６］等的做法，采用包络反
推法（ｂ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计算得出，
每新增一家新企业，政府所需负担的减税成本在

２０１３年约为３８．３４７万元，２０１４年约为５３．５７３万元，
２０１５年约为７５．６４３万元，并且在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
期间平均每增加一家新企业需要付出约５２.３５５万元
的减税成本．类似的，每年全国新增注册资本总
额与新增减税成本的比值在２０１３年约为０.１２９，
在２０１４年约为０．０６９．也就是说，２０１３年政府每
增加１０万元减税成本可以向实体经济中注入约
１.２９万元左右的资本（２０１４年约为０．６９万元）．

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

面：第一，区别于传统从税率调整角度考察税收政

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
［１８－２０］，本研究基于“营

改增”这一独特的中国税收政策，从税制调整角

度考察了产业间的税制差异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

响，强调了消除产业间税制障碍在促进实体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税收如何影响创业的文献

提供了一个转型发展中大国的典型案例；第二，区

别于以往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等研究制造业

企业市场进入行为的相关文献
［２７－３０］，本研究基于

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研究了针对服务业的

“营改增”政策如何影响地区制造业的新企业创

立活动，突出了产业间关联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加快发展服务业以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提

供新的思路；第三，区别于现有文献仅仅关注了

“营改增”的减税效果
［２１，２４，３１］，本研究进一步地

探讨了“营改增”的减税效率．基于包络反推法，
本研究考察了“营改增”的总体减税效率，试图回

答单位创业的减税成本和单位减税成本可以引导

多少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这两个问题．一方面，为
“营改增”在促进地区创业方面的经济效率提供

了初步判断；另一方面，为优化未来更大力度减税

降费的政策设计，实现用最小的减税力度实现最

大的社会福利增加值的目标，提供可资借鉴的微

观证据．

１　制度背景与实证策略

１．１　制度背景
为了创造满足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和市场经济

主体发展迫切需要的税收环境，１９９４年我国开始
进行全面的分税制改革，包括针对制造业实施的

增值税政策和服务业实施的营业税政策．随着第
三产业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的提升，税制与市场

经济体制运行脱节问题愈发突出．具体地，营业税
和增值税税制并存的状况不仅不利于产品在制造

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流通，也产生了同一个产品在

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重复征税的问题
［２１，３２］．

为此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联合下发了“营改增”的试点
方案，选择上海市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对交通运
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和六种现代服务业（简称

为“１＋６”行业）开始进行“营改增”改革试点．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日起，试点的“１＋６”行业由上海市
分批推广至北京、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天津、浙

江、湖北八省市，并且在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开始“营
改增”试点范围扩展到全国所有地区．此后，全国
范围“营改增”试点行业也陆续扩围，２０１３年８月
１日新纳入广播影视业，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新纳入
铁路运输和邮政业，同年６月１日新纳入电信业，
最后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开始将剩余建筑业、房地产
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四个服务行业全部纳入

“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具体“营改增”改革进程
如表１所示．

“营改增”改革进程表现出鲜明的分地区逐

步推广的准实验特征，这为本研究使用双重差分

法的研究设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本．在本研究
的分析过程中，地区作为推行“营改增”政策的执

行单位，在“营改增”过程中表现出差异化的冲击

程度：一方面表现为“营改增”试点地区和非试点

地区的差异；另一方面，“营改增”试点地区之间

也因为试点行业占地区产业结构比重的不同表现

出差异化的冲击强度．因此，尽管“营改增”在全
国铺开后所有地区在相同行业上面临相同的“营

改增”政策冲击，但是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导致

了“营改增”政策冲击的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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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营改增”改革进程
Ｔａｂｌｅ１Ｒｅｆｏｒ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ａｘ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

改革时间 试点地区 试点行业

２０１２年１月 上海 “１＋６”行业

２０１２年９月 北京 “１＋６”行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江苏、安徽 “１＋６”行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福建、广东 “１＋６”行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天津、湖北、浙江 “１＋６”行业

２０１３年８月 全国（除试点地区外） “１＋６”行业

２０１３年８月 全国 广播影视业（新增）

２０１４年１月 全国 铁路运输和邮政业（新增）

２０１４年６月 全国 电信业（新增）

２０１６年５月 全国 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新增）

　　区别于传统税收政策，“营改增”最大的特点
在于减少重复征税，是“结构性改革”攻坚战中的

实招，可以促使社会形成更好的良性循环．作为针
对服务业的税制改革措施，“营改增”通过专业化

分工生产体系的建立和上下游产业间关联的加

强，间接带动相关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

整体的优化升级．一方面，购买服务的企业可以从
外包公司获得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计算应

交增值税款时进行抵扣．因而“营改增”消除了企
业分工细化的税制障碍，鼓励服务机构脱离母体

公司，促进了制造业与服务机构分工协作
［２３，２４］．

另一方面，上游服务业从营业税纳税人身份转变

为增值税纳税人身份，使得下游制造业企业在采

购上游服务业提供的服务时能够取得增值税发

票，增加了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从总体上降低了

下游制造业企业原本的税收成本．因而“营改增”
推动了企业将投入中间品的生产环节分离出去，

有利于不同企业专业化发展主营业务，促进了上

下游产业间分工协作
［２１］．

１．２　地区“营改增”冲击
本研究试图比较“营改增”前后，受“营改增”

冲击较大地区与受“营改增”冲击较小地区人均

创业数量的差异，以此来评估“营改增”对地区创

业活动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直接比较“营改
增”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地

区人均创业数量差异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偏误问

题．“营改增”进程表现出明显的分地区逐步推广
的特征，由于“营改增”针对的是服务业中的部分

试点行业，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会对“营改

增”地区冲击衡量带来严重干扰，从而对本研究

的识别带来严重威胁．直观地说，当一些地区最重
要的行业成为“营改增”冲击影响行业时，这些地

区的企业税收负担会出现更大程度的下降．基于
上述思路，本研究借鉴 Ｋｏｖａｋ［２２］刻画地区“营改
增”冲击强度为

Ｔｒｅaｔｍｅｎｔｃ＝
∑
ｊ
Ｅｍｐｃｊ２０１０×Ｉ（ｔｒｅaｔｅｄｊ＝１）

∑
ｊ
Ｅｍｐｃｊ２０１０

（１）

其中Ｅｍｐｃｊ２０１０表示城市ｃ行业ｊ的基期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Ｉ（ｔｒｅaｔｅｄｊ＝１）为示性函数，如果行业 ｊ是受“营
改增”冲击影响行业则取１，否则为０．值得注意
的是，虽然“营改增”是针对服务业施行的税制

改革措施，但是“营改增”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优

化产业结构，促进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基
于产业关联的视角，本研究在识别受“营改增”

冲击影响的行业时，同时包括了“营改增”试点

行业和所有制造业行业
［２４，３１］．尽管如此，本研究

在后续的研究中对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进行

重新度量，额外考虑了两个替代指标，一个是将

冲击影响行业只局限于试点服务业，另一个是

根据产业间关联的强度对制造业行业进行加权

处理．因此，Ｔｒｅaｔｍｅｎｔｃ是受“营改增”冲击影响
行业的加权平均值，以基期城市中每个行业就

业占当地总就业的份额为权重．尽管所有地区
在相同行业上面临相同的“营改增”政策冲击，

但是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导致了“营改增”冲击

的地区差异．因此，式（１）衡量了每个城市受到
的“营改增”冲击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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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营改增”冲击强度的地区分布

Ｔａｂｌｅ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ａｘ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ｉｍｐａｃ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城市 省份 冲击强度 主要产业 主要产业就业份额

ＰａｎｅｌＡ　“营改增”冲击最大的５个地区

东莞 广东 ０．７７７ 皮革制品制造（１９２） ０．０７９

中山 广东 ０．７１１ 纺织服装制造（１８１） ０．１１０

深圳 广东 ０．６４７ 电子元件制造（４０６） ０．０６０

苏州 江苏 ０．６３５ 纺织服装制造（１８１） ０．０６７

佛山 广东 ０．５９７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３９５） ０．０５５

ＰａｎｅｌＢ　“营改增”冲击最小的５个地区

普洱 云南 ０．０６９ 谷物及其他作物的种植（０１１） ０．４９４

定西 甘肃 ０．０６２ 谷物及其他作物的种植（０１１） ０．６３８

武威 甘肃 ０．０５９ 谷物及其他作物的种植（０１１） ０．６９０

松原 吉林 ０．０５７ 谷物及其他作物的种植（０１１） ０．７０６

陇南 甘肃 ０．０５６ 谷物及其他作物的种植（０１１） ０．６６７

　　表２显示了“营改增”冲击强度的地区分布．
其中，受“营改增”冲击较大的地区就业主要集中

在纺织服装制造、电子元件制造等劳动密集的行

业，并且这些地区产业结构相对丰富．然而，受
“营改增”冲击较小的地区就业集中在农业行业，

并且这些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例如吉林省松

原市，谷物及其他作物的种植业占该地区总就业

的份额高达７０％．可以看出“营改增”主要影响试
点服务业和上下游关联的缴纳增值税的制造业，

并且主要作用于产业结构相对丰富的地区．此外，
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最大值为０．７７７和最小
值为０．０５６，标准差为０．１２２，这为本研究利用“营
改增”冲击研究地区人均创业数量差异提供了充

足的变量变动．
１．３　地区人均创业数量

本研究地区新注册企业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

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所有企业的

工商注册号、成立日期、核准日期、所属行业、

登记机关、所属地区等维度信息．本研究整理了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全国每年新建企业的数据，从城
市—行业等多种维度口径统计每年新成立企业的

数量．一方面，区别于以往关于个人自我雇佣创业
行为的影响研究，虽然个体工商户也是创业的重

要形式之一，但是往往只拥有个人的人力资本，基

本没有企业规模，其风险承担能力和研发创新能

力微乎其微．相较而言，新建企业数量可以反映市
场规模，并且新建企业是包含创新能力企业家精

神的核心载体
［１］．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新建企

业数量更能准确反映该地区的真实创业水平．另
一方面，区别于以往文献中数据库存在的固有缺

陷，例如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企业市场

进入的相关研究
［２７，２８］，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仅收录规模以上大中型制造业企业，并不能很好

地体现地区创业活动的整体全貌．因此，中国工商
注册企业微观数据库这一包含全部企业样本的行

政级别大数据，可以支撑本研究对地区整体创业

活动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参照叶文平等

［３３］
的思路和做法，通过

观测时间段内新注册企业数来衡量地区创业活动

水平，使用劳动力市场法将观测时间段内新注册

企业数标准化来消除地区规模的影响．考虑到创
业的主体为地区适龄劳动力人口，本研究根据第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各地区１５岁 ～６４岁劳动
力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依此使用地区１５岁～
６４岁劳动力数量衡量地区劳动力市场规模．综上
所述，本研究使用地区新注册企业数量与地区适

龄劳动力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地区人均创业数量

水平．
１．４　计量方程设定

为了识别“营改增”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Ｄ）进行政策效果评
估．鉴于此，本研究设定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Ｅｎｔｒｅｐｃｔ＝βＲＴＲｃｔ＋γＸｃｔ＋ηｃ＋θｐｔ＋εｃｔ （２）
式中 Ｅｎｔｒｅｐｃｔ表示城市 ｃ在年份 ｔ的人均创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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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具体地使用地区新注册企业与地区适龄劳动

力数量的比值来衡量．ＲＴＲｃｔ为本研究核心解释变
量，衡量了城市 ｃ在年份 ｔ受“营改增”冲击的大
小，具体地，ＲＴＲｃｔ ＝ Ｔｒｅaｔｍｅｎｔｃ ×Ｐｏｓｔｃｔ，其中
Ｐｏｓｔｃｔ表示城市ｃ在年份ｔ是否被选为“营改增”试
点城市．ηｃ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θｐｔ表示省份—年
份固定效应，用来捕捉省份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宏

观经济波动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εｃｔ表示随机
误差项，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在城市层面．本研究
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 β，其经济含义可以
解释为“营改增”实施前后，受冲击较大地区相对

于受冲击较小地区在人均创业数量影响上的

差异．
考虑到双重差分法最重要的潜在识别假设之

一就是受“营改增”冲击强度不同的地区之间具

有相同的事前平行趋势．虽然，ＲＴＲｃｔ已经很好地
捕捉了地区“营改增”政策的外生冲击部分，但是

“营改增”试点城市的选择并非完全随机，即试点

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之间可能在２０１２年政策实施
之前就表现出显著差异．考虑到“营改增”政策的
具体实施细节，本研究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方案》等文件在式（２）中引入Ｘｃｔ等一系列城
市社会经济变量⑥，以此构造条件随机化实验．具
体地Ｘｃｔ＝Ｓｃ×ｙｅaｒｔ，其中ｙｅaｒｔ表示样本期内年
份虚拟变量，Ｓｃ表示根据“营改增”政策文件中试
点城市选取依据选择的一系列城市基期特征变

量，具体包括：第三产业人员比重、公共财政收入、

财政自治能力（公共财政收入与公共财政支出的

比值）、直接税份额（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

重）、ＧＤＰ增长率、人口密度、工业企业数目等．
１．５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各项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中国

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第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投入产出表等．考虑到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巨大冲击，本研究
选取２００９年之后的样本以尽可能排除宏观经济
冲击对本研究识别的干扰．考虑到２０１６年５月“营
改增”政策开始在全国服务业所有行业全面推广，因

此本研究研究样本截止时间设定为２０１５年．最后，
本研究整理出中国２７９个地级市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
的面板数据集．表３显示了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３　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ＰａｎｅｌＡ地区“营改增”政策冲击

Ｔｒｅaｔｍｅｎｔ ０．２２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５７ ０．７７７

ＲＴＲ ０．０９４ ０．１４８ ０ ０．７７７

ＰａｎｅｌＢ地区人均创业数量

Ｅｎｔｒｅｐ（个／万人） ０．１９０ ０．１９２ ０．０１５ １．７６１

ＰａｎｅｌＣ控制变量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ｌｎ） ３．９３１ ０．２６３ ２．９４１ ４．４６３

公共财政收入（ｌｎ） １３．５９９ ０．９９３ １１．１９０ １６．４０４

公共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支出 ０．４８０ ０．２２３ ０．０６９ １．０８５

直接税／税收总额 ０．４２７ ０．０８６ ０．２１４ ０．６９３

ＧＤＰ增长率／％ １１．２２９ ４．５６３ －４．７００ ２２．６００

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５．７２５ ０．８６７ ２．４４３ ７．３４９

工业企业数目（ｌｎ） ６．５４０ １．０６４ ３．３６７ ９．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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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详情参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财税［２０１１］１１０号），根据该方案的条款一和条款二中的实施细则，“营改增”改革选取现行
试点地区主要考虑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承受能力、征管基础设施等因素．先期选择经济辐射效应明显、改革示范作用较强的地区开展
试点．



２　计量结果分析

２．１　基准结果
本研究基准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从表４的

结果中可以看出“营改增”确实显著促进了地区

创业活动的增加．具体地，表４第（１）列仅控制了
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应，表４第（２）列中进一步
控制了“营改增”政策文件中涉及关于试点城市

选择的事前决定因素，结果均显示“营改增”实施

前后，受冲击较大地区相对于受冲击较小地区具

有更高的创业活动水平．本研究式（２）的基准估

计结果如表４第（３）列所示，考虑到地区创业可
能存在的空间自相关问题，表４第（４）列进一步
地将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在省份层面．从表 ４
第（３）列和表４第（４）列的结果中可以看出，“营
改增”试点后，受冲击较大的地区相对于受冲击

较小的地区，地区“营改增”冲击每增加一个单位，

人均创业数量平均增加约０．３３６个／万人．考虑到样
本期内地区人均创业数量的标准差（ｓｄ（Ｅｎｔｒｅｐｃｔ））为
０．１９２，地区“营改增”冲击的标准差（ｓｄ（ＲＴＲｃｔ））为
０．１４８，则一单位地区“营改增”冲击的标准差变动将
引起地区人均创业数量相对于均值变动２５．９％
（０.３３６×０．１４８÷０．１９２＝２５．９％）左右．

表４　“营改增”改革对地区人均创业数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４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ａｘ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ｏ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ｅｗｆｉｒｍｓ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ＲＴＲ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３** ０．３３６*** ０．３３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６） （０．１２６） （０．１４９）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城市ＦＥ 是 是 是 是

年份ＦＥ 是 是 否 否

省份—年份ＦＥ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１８８０ １５５８ １５３６ １５３６

　　　　　注：*** 代表１％ 的显著性水平，**代表 ５％ 的显著性水平，*代表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后表同．

２．２　动态处理效应
为了更加直观地考察受“营改增”冲击较大

地区相对于受“营改增”冲击较小地区在地区人

均创业数量方面的动态差异，本研究参考 Ｊａｃｏｂ-
ｓｏｎ等［３４］

的做法，利用事件分析法（ｅｖｅｎｔｓｔｕｄｙ）
进行更为直观的动态分析．具体地，本研究回归方
程设计如下

Ｅｎｔｒｅｐｃｔ＝βｋ ∑
２＋

ｋ＞＝－５，ｋ≠－１
Ｄｔｃ０＋ｋ＋γＸｃｔ＋

ηｃ＋θｐｔ＋εｃｔ （３）
其中Ｄｔｃ０＋ｋ表示一系列“营改增”试点城市事件，

如果事件发生，则为 Ｔｒｅaｔｍｅｎｔｃ，否则为零．具体
地，ｔｃ０表示不同城市被选为“营改增”试点城市的
时间，ｋ表示相对于该城市选为“营改增”试点城
市事件发生的前后年份（ｋ＝－５，－４，－３，－２，０，
１，２）．本研究除去了ｋ＝－１的事件发生点，因此本
研究将“营改增”试点冲击当年作为基准年份．本
研究主要关注参数βｋ的大小，即反映“营改增”改革
的第ｋ年对地区间人均创业数量的影响大小．

为了更为直观地反映出“营改增”改革对地

区间人均创业数量的动态影响，图 １给出了
式（３）的点估计结果和９５％的置信区间．从图１
中可以看出，“营改增”改革之前，各地区人均创

业数量的差异不能拒绝显著为零的原假设，满足

双重差分方法的事前平行趋势假设．而“营改增”
改革之后，“营改增”显著促进了地区人均创业数量

的增加，并且这种人均创业数量促进作用逐年上升．

图１　动态处理效应

Ｆｉｇ．１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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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虽然本研究通过引入“营改增”政策文件中

涉及的有关试点城市选择的参考因素，尽可能地

控制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可观测因素的

差异，并且前文的动态事件分析法也证实了本研

究双重差分法研究设计满足事前平行趋势假设，

即“营改增”之前各地区在人均创业数量上并没

有显著差异．但是，本研究的结论依然可能受到其
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尤其是地区“营改增”冲

击（ＲＴＲｃｔ）的内生性问题．ＲＴＲｃｔ的内生性主要来
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

（Ｔｒｅaｔｍｅｎｔｃ）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 Ｔｒｅaｔｍｅｎｔｃ的
衡量中涉及地区产业结构，而地区产业结构的形

成与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存量息息相关，这样可

能造成潜在的地区创业活动和 Ｔｒｅaｔｍｅｎｔｃ之间的
反向因果关系；第二，城市被选择为“营改增”试

点城市的时间上（Ｐｏｓｔｃｔ）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地区新企业的成立和地区何时被选择为

“营改增”试点城市可能同时受到其他不可观测

遗漏变量的共同影响，例如商业文化、社会稳定性

等，这样可能造成本研究参数估计结果有偏．
首先，针对地区创业活动和地区“营改增”冲

击强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参考 Ｈｅ
等
［３５］
的做法，选取２００９年的地区人均新建企业

数对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进行回归，结果如

表５第（１）列所示，可以看出事前地区创业活动和
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

关关系．此外，从图１的动态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地区间创业活动的变化趋势在“营改增”政策冲

击发生前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的
结论不太可能受到地区创业活动和地区“营改

增”冲击强度之间潜在反向因果关系的干扰．
其次，针对其他不可观测遗漏变量可能带来

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着重考察了处理组和控制

组在地区创业特征方面的差异，包括地区创业增

长率、城乡创业结构、新企业寿命和新企业注册资

本规模等，以检验“营改增”试点城市之间是否满

足准实验的环境设定，结果如表５第（２）列—表５
第（５）列所示．可以看出，“营改增”试点城市之间
在地区总体新企业数量增长率、市辖区和市辖县

新成立企业数量的比例、地区新成立企业的平均

存活年限和地区新成立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规模

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因此，本研究的结
论也不太可能受到其他不可观测遗漏变量的影响．

表５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Ｔａｂｌｅ５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２００９
创业

增长率

城乡

创业结构

企业

寿命

注册资本

规模

农林牧渔 二三产业

比重

ＲＴＲ
０．１２２ －０．２１５ －０．０９１ －０．３９３ －１．０３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１） （０．２２２） （０．４３２） （０．３２９） （１．１８３） （０．０１７） （０．２３６）

ＲＴＲ×Ｓｈaｒｅ
０．４７４**

（０．２３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ＦＥ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ＦＥ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０８ １６０７ １６０７ １５６１ １５６５ １５７８ １６０７

　注：表中第（１）列均为城市的截面数据，被解释变量均为对应样本期内的地区人均创业数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基期地区“营改增”冲击

强度（Ｔｒｅaｔｍｅｎｔｃ）．第（２）列～第（７）列均为城市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的面板数据，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营改增”冲击（ＲＴＲｃｔ），聚类

稳健标准误均控制在城市层面．其中，第（６）列被解释变量为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期间农林牧渔业的地区人均创业数量．第（７）列被

解释变量为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期间地区人均创业数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营改增”冲击（ＲＴＲｃｔ）和地区基期（２０１１年）第二、第

三产业人员占比（Ｓｈaｒｅｃ）的交互项，回归中还同时控制了Ｓｈaｒｅｃ和Ｐｏｓｔｃｔ的交互项，限于篇幅限制，此处省略．

　　最后，考虑到“营改增”试点行业均是服务
业，“营改增”的根本目的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而第一产业不在此次改

革目标范围内，尤其是第一产业中非服务性质的

农林牧渔业．因此，如果不存在其他不可观测遗漏
变量的影响，那么农林牧渔业的地区人均创业数

量应该不受“营改增”政策冲击的影响，并且第

二、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应该表现出更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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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人均创业数量．鉴于此，本研究将式（２）中的
被解释变量变换为地区人均农林牧渔业新企业数

量，估计结果如表５第（６）列所示．可以看出，农
林牧渔业的人均创业数量在地区间确实没有显著

差异．同时，本研究在式（２）中引入地区基期第二、
第三产业人员占比（Ｓｈaｒｅ）和地区“营改增”冲击的
交互项，估计结果如表５第（７）列所示．可以看出，确
实地区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越高，“营改增”的地区创

业促进效果越强．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基准结果真实
可信．
２．４　稳健性检验
２．４．１　缩小样本区间

本研究在构建基准回归中地区“营改增”冲

击强度指标时，仅使用“营改增”初期“１＋６行
业”作为“营改增”涉及的试点行业，并未纳入

２０１３年后陆续新增的铁路运输、邮政服务业和电
信业等试点行业，这样可能造成整个样本期内地

区“营改增”冲击强度的低估．因此，为了排除可
能存在的测量偏差问题，本研究将回归样本缩短

至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年，删除２０１３年后地区“营改
增”冲击强度可能被低估的样本期，缩短样本期

后的估计结果如表６第（１）列所示．可以看出缩
小样本区间后的参数估计结果依然显著稳健，表

明本研究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并不存在显著

的测量偏差问题．
２．４．２　长差分模型

考虑到地区要素从流动到再配置，以及创业

活动从构想到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因此不

同时期的地区创业活动结果可能低估了“营改

增”对地区创业活动的潜在真实影响．因此，本研
究参考 Ｄｉｘ-Ｃａｒｎｅｉｒｏ和 Ｋｏｖａｋ［３６］的做法，进一步
采用长差分模型估计“营改增”冲击对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地区人均创业数量的累积影响，依此更加
准确地估计“营改增”对地区创业活动的真实影

响，估计结果如表６第（２）列所示．可以看出，“营
改增”冲击显著提高了地区人均创业数量，无论

是用传统双重差分模型还是长差分模型估计，本

研究的基准结论依然稳健．
２．４．３　“营改增”冲击强度的重新度量

考虑到制造业行业在２０１２年“营改增”改革之
前已经完成税制改革，因此将制造业行业纳入本次

受“营改增”冲击影响行业，可能会高估地区“营改

增”冲击强度，进而造成估计结果的低估．因此为了
降低制造业行业的权重，更加准确衡量本次受“营改

增”政策冲击的效果，本研究同时构造了两个额外的

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根据投入产出关

联，将不同制造业行业按照“营改增”试点行业占其

总中间投入的比重作为权重纳入地区“营改增”冲击

强度测度指标；第二，在测度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

时只用“营改增”试点行业作为“营改增”冲击影响

行业．表６第（３）列汇报了第一个代理变量的估计
结果，表６第（４）列汇报了第二个代理变量的估
计结果，结果均验证了“营改增”政策对地区创业

确实有促进效果，并且参数估计结果在数值上更

大，这进一步说明本研究的基准估计结果是被低

估并且前文基本结论是可信的．
表６　稳健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６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ｔｅｓ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缩小样本区间 长差分模型 加权指标 仅试点指标

ＲＴＲ
０．３９４** ０．３７４*** ０．３０８*** ０．３００***

（０．１８７）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ＦＥ 是 否 是 是

省份—年份ＦＥ 是 否 是 是

观测值 １２３１ ２５８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注：表中各列被解释变量均为对应样本期内的地区人均创业数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营改增”冲击，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在城市层

面．其中第（１）列的样本期为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年；第（２）列为城市的截面数据，被解释变量为２０１５年地区人均创业数与２０１１年地区人均
创业数量的差值，核心解释变量为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第（３）列中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的测度中只用“营改增”试点
行业作为“营改增”冲击影响行业；第（４）列中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的测度中对不同制造业行业按照“营改增”试点行业占其总中间投
入的比重进行加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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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４　空间溢出效应
尽管地区维度的“营改增”冲击强度指标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行业间溢出效应对因果识别造

成的影响，但是潜在的地区间空间溢出效应仍然

可能对前文的基准结论带来干扰．因此，本研究参
照Ｈｕａｎｇ等［３７］

的做法，检验同省内其他地区的

“营改增”冲击是否会影响到本地区“营改增”冲

击的创业效果．具体的，以地区间地理距离的倒数
为权重，加总得到本地区遭受到的来自其他地区

的间接“营改增”冲击指标（ＩＲＴＲ），这意味着，如
果某地区距离本地区越近，那么该地区对本地区

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大．表７分别汇报了三种地区
“营改增”冲击强度测度指标下空间溢出效应的

检验结果．其中，表７第（１）列、表７第（３）列和
表７第（５）列将间接“营改增”冲击指标（ＩＲＴＲ）以
控制变量的形式引入式（２）中，可以看出在控制
本地区遭受到的间接“营改增”冲击影响之后，本

地区“营改增”冲击的创业效果依然存在，并且核

心解释变量系数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表 ７
第（２）列、表７第（４）列和表７第（６）列直接汇报
了间接“营改增”冲击对本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

可以看出间接“营改增”冲击指标（ＩＲＴＲ）的参数
估计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说明间接“营改增”

冲击对本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可以忽略．综上所
述，潜在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本研究基准结果的影

响较小，前文的基本结论真实可信．
表７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Ｔａｂｌｅ７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基准指标 加权指标 仅试点指标

ＲＴＲ
０．４０５*** ０．３１０*** ０．３０８***

（０．１４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６）

ＩＲＴＲ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４８５ －０．３８５ －０．５２３ －０．２１７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４） （０．６６０） （０．７０８） （０．４８８） （０．５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２．５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虽然“营改增”政策分地区逐步推广的特征，

已经排除了大部分同时期其他政策冲击可能对基

本结论造成的干扰，但是为了研究的严谨性，本研

究接下来着重从地方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交

通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干预和数字普惠金融四个

方面进行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２．５．１　地方金融发展

金融信贷是地区创业活动的重要投入要素之

一
［４，５］，并且地方金融市场的发展会显著促进地

区人均创业数量的提升
［３８］．考虑到２００８年金融

危机之后全国城市金融系统逐渐发展和完善，势

必会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展开产生影响．鉴于此，本
研究在原基准回归式（２）中进一步引入各个地区
期初金融机构数量的对数值和年份虚拟变量的交

互项（Ｆｉｎaｎ），尽可能控制住地方金融发展对地
区创业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 ８

第（１）列所示．从结果中可以看出，控制地方金融
发展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后，本研究的结论依

然稳健．
２．５．２　外商直接投资

创业活动的另一个融资渠道就是外商直接投

资．自１９９５年商务部颁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中国进一步
放宽外资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引进外资．伴随着大
量外资的流入，地区的金融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

得以缓解．大量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
国经济增长、企业创新和外贸发展等均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３９］．因此，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对

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本研究在原基准回归模型

中进一步控制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即在

式（２）中引入各地区期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
金额的对数值和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ＦＤＩ），
估计结果如表８第（２）列所示．从结果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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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控制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后，

本研究的结论依然稳健．
２．５．３　交通基础设施

地区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依赖于交通基础设施

体系，便利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可以强化各个经

济主体之间的区际联系．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
够促进生产要素地区间的自由流动，便利地区间

的贸易往来，推动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优化地区间

的资源配置等，进而会对地区创业活动产生影响．
因此，考虑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可能对地区创业

的影响，本研究在原基准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控制

各个地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即在

式（２）中引入各地区期初道路面积的对数值和年
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Ｒｏaｄ），估计结果如表 ８
第（３）列所示．从结果中可以看出，控制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后，本研究的结

论依然稳健．
２．５．４　地方政府干预

制度与创业的诸多研究均指出，政府干预是

地区创业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１３］．考虑到中

国的城市领导人对地方经济活动有着关键的控

制，城市领导人的晋升取决于城市的经济绩效，在

其任届晚期，晋升激励强度增加时，对经济绩效的

过度关心会提高其对地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

度
［４０］．因此，为了排除在本研究样本期内地方政

府干预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本研究在原基准

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控制各个地区政府对市场经济

活动的干预程度，即在式（２）中引入各地区期初
市长任期长度指标和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Ｐｈaｓｅ），估计结果如表８第（４）列所示．从结果
中可以看出，控制地方政府干预对地区创业的影

响后，本研究的结论依然稳健．
２．５．５　数字普惠金融

随着“十四五”时期，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

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

设，我国全面开启了数字经济时代，尤其是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深刻改变了传统的金融

模式
［４１］，并且许多文献已经论证了数字金融对创

业活动产生的显著影响
［５，６］．因此，为了排除在本

研究样本期内数字技术的普及，尤其是地区数字

金融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北京大学数

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控

制变量，在原基准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控制各个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即在式（２）中引入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Ｄｉｇｉｔaｌ），估计
结果如表８第（５）列所示．从结果中可以看出，控
制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业的影响后，本研究的

结论依然稳健．
表８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Ｔａｂｌｅ８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ｏｔｈｅｒ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地方金融

发展

外商直接

投资

交通基础

设施

地方政府

干预

数字普惠

金融
综合

ＲＴＲ
０．３０５* ０．３３１** ０．３２０* ０．４２４** ０．４４０*** ０．４３５***

（０．１７５）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４） （０．１７１） （０．１６１） （０．１５４）

Ｆｉｎaｎ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ＦＤＩ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Ｒｏaｄ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Ｐｈaｓｅ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Ｄｉｇｉｔaｌ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４３１ １５００ １５４６ １５４６ １０９２ １０２８

　　此外，本研究还综合考虑了以上所有政策对
“营改增”促进人均创业数量的影响，即同时控制

各地区地方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交通基础设

施、地方政府干预和数字普惠金融等因素，估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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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８第（６）列所示．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控
制一系列其他政策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后，

“营改增”依然显著提高了地区人均创业数量

水平．

３　机制分析

区别于传统税收政策，“营改增”并没有直接

下调企业税率，而是针对服务业进行的一种税制

改革，其最大特点在于减少重复性征税．虽然表面
上“营改增”是针对服务业实施的税制改革措施，

但却是“结构性改革”攻坚战中的实招，间接带动

相关制造业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促进第二、第三产

业融合发展以优化产业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产业
结构的优化过程是创造性地打破原市场均衡，创

造创业机会和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实际上，
“营改增”可以基于产业间关联，通过推动专业化

分工生产体系的建立
［２３，２４］

和加强上下游产业间

的联系
［２１］
实现产业结构整体的优化升级，进而创

造更多的创业机会，实现地区创业活动数量的

提升
［４２－４４］．

３．１　专业化分工
“营改增”推动了企业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

的建立．“营改增”之前，如果本企业的服务由内
设的服务机构提供，则该部分服务不征收营业税；

如果本企业内设的服务机构独立出来，并向本企

业提供服务，那么该部分服务所带来的销售收入

需要额外缴纳营业税．因此，分离服务的税负明显
高于企业内部提供的情况，从而制约了企业服务

机构的发展．“营改增”之后，企业服务机构独立
为法人企业，再向原企业提供服务的时候，只需要

在开具的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便可以作为原

企业的“进项税额”在计算增值税时抵扣．因此，
无论企业服务机构是内设还是独立，均不会影响

企业真实税负
［２３，２４］．可以看出“营改增”可以消

除企业分工细化的税制障碍，有利于母体公司组

织架构重组，将企业内部单位转变成独立的经济

核算单元，实现对核心生产环节的精细化管理，更

重要的是释放出更多的业务市场空间，增加相关

业务与市场衔接的端口，鼓励更有活力和创造力

的新企业参与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和业务创新．

实际上，这种企业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有助

于市场新企业的创立．首先，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
推动了大企业的纵向分离，将原本自给自足的产

品生产网络逐步拆分外包．那些离开原企业并且
掌握了某个生产工序或环节的专业技术和管理经

验的人员，通常会自立门户创办新企业．因此，专
业化分工过程中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创业者，从而

催生大量新企业的出现
［３］；其次，生产同类型产

品链上不同中间环节的企业，为了降低不同环节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提高不同环节之间的

资源配置效率，会选择地理位置上的聚集，并且逐

渐形成了专业化、网络化的专业化生产网络．这种
行业内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能够在推动专业技术

应用和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降低企业之间交易

成本和新企业资本进入壁垒，分摊新企业生产风

险，进而鼓励新企业的进入
［４５］；最后，行业内分工

企业的生产网络，促进了专业劳动力的聚集，有助

于新技术和新思想的应用与传播．匹配合适劳动
力是创业成功的关键

［１］，新知识与老知识之间的

碰撞与融合更是创业思想的源泉
［４６］．专业化外部

性有利于知识的溢出，在激发创新和创业上发挥

着重要作用．
遵循上述的逻辑，如果“营改增”实现了企业

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的建立，那么遭受“营改增”

冲击较大的地区就应该出现更多独立的非关联新

企业．鉴于此，本研究参照Ｂｒａｎｄｔ等［４７］
的做法，将

每年新成立的企业中带有“分公司”、“子公司”、

“分厂”、“子厂”、“分部”等字样的新企业认定为

与母公司存在关联的关联新企业，将不存在上述

字样的新企业认定为与母公司不存在关联的非关

联新企业，试图从地区新企业创立视角为“营改

增”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提供经验证据．因此，本
研究利用式（２）对关联新企业和非关联新企业样本
分别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９ＰａｎｅｌＡ第（１）列和
表９ＰａｎｅｌＡ第（２）列所示．可以看出“营改增”均
显著促进了地区关联企业和非关联企业的成立，

并且从估计参数数值大小上可以看出，“营改增”

对地区非关联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说明“营改

增”对地区人均创业数量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促进

地区非关联新企业成立．进一步地，本研究在
式（２）中引入地区人均创业数是否属于非关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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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部分的虚拟变量（Ｎｃｏｎ），如果该部分创业属
于地区非关联企业，则为１，否则为０，并且引入与
地区“营改增”冲击（ＲＴＲ）的交互项，估计结果如

表９ＰａｎｅｌＡ第（３）列所示．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相
比于地区关联新企业，“营改增”冲击确实更多地

促进了地区非关联新企业的成立．
表９　专业化分工效应

Ｔａｂｌｅ９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ｎｅｌＡ新建企业

变量
（１） （２） （３）

关联新建 非关联新建 是否关联新建

ＲＴＲ
０．０１２* ０．５６０***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７） （０．１７６） （０．０５６）

Ｎｃｏｎ×ＲＴＲ
０．５１７**

（０．２２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ＦＥ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ＦＥ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５８４ １５８４ ３３３４

ＰａｎｅｌＢ产业结构

变量 第三产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ＧＤＰ占比

ＲＴＲ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ＦＥ 是 是

省份—年份ＦＥ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８６ １６８６

　　此外，“营改增”专业化分工更多地是鼓励了
服务机构外包的发展．“营改增”之前，内设服务
机构为本公司提供的服务可以不缴纳营业税，如

果内设服务机构独立出母体，再向原企业提供服

务所带来的营业收入需要缴纳营业税．因此，外包
服务时的企业税负大于内部提供，从而制约了服

务的外包发展．“营改增”之后，虽然提供服务的
外包公司需要缴纳增值税，但是购买服务的企业

可以从外包公司获得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

计算应交增值税款时进行抵扣．这时，服务机构无
论是作为内设机构还是外包公司，均不会对购买

服务的企业造成额外的税收负担．因此，“营改
增”可以消除服务机构外包的税制障碍，促进了

制造业与服务机构分工协作，推动了服务机构外

包机构的发展
［２３，２４］．

鉴于此，参照干春晖等
［４８］
的做法，构造地区

产业结构指标，即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

加值的比值，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ＧＤＰ的
比重，依此来考察“营改增”对地区服务机构发展

的偏向性影响．从表９ＰａｎｅｌＢ第（１）列中可以看
出，遭受“营改增”政策冲击较大地区其第三产

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略有提升．
进一步地，从表９ＰａｎｅｌＢ第（２）列中可以看出，
遭受“营改增”政策冲击较大地区其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 ＧＤＰ的比重表现出更明显的提升．
结果表明“营改增”确实促进了地区服务机构的

发展．
实际上，上述研究发现与陈钊和王旸

［２４］
研究

发现相一致，该研究通过企业经营范围的变化发

现“营改增”促进专业化分工机制的存在．同时范
子英和彭飞

［２１］
利用企业增加值占比度量分工程

度，通过比较上下游产业互联程度的差异，从行业

层面为“营改增”的专业化分工渠道提供了经验

证据．而本研究则从地区新企业创立的视角，为
“营改增”专业化分工渠道的存在提供了新的佐

证．综上所述，“营改增”确实存在专业化分工渠
道，并且优化了地区产业结构，从整体上激发了市

场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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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产业间关联
“营改增”加强了上下游产业间的关联．“营

改增”之前，服务业最终品所需中间投入品，无论

是外购还是自己生产，均不纳入成本抵扣范围．这
导致企业采用同时生产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垂直一

体化生产方式，抑制了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降低

了产业间的联动水平．“营改增”之后，服务业在
缴纳增值税的时候可以将从上游行业购进的投入

中间品作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降低了服务业原

本的税收成本，推动企业将投入中间品的生产环

节分离出去，有利于不同企业专业化发展主营业

务，促进产业间分工协作
［２１］．例如，虽然制造业不

在此次“营改增”改革试点行业范围，但是“营改

增”改变了与制造业关联的上游服务业增值税纳

税人身份，使上游服务业从营业税纳税人身份转

变为增值税纳税人身份，从而使下游制造业企业

在采购上游服务业提供的服务时能够取得增值税

发票，进而降低制造业税收成本．所以，通过上下
游关联度延长税收抵扣链条，可以促进制造业和

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３１］．

产业间关联度的提升为创业机会的产生营造

了良好的环境．首先，对于上游供应商，上下游关
联度的提升，拉近了与拥有不同细分差异化消费

需求市场的下游购买方的距离，有利于发现多样

化的消费者群体带来的新市场需求，进而增加了

上游行业的创业机会；其次，对于下游购买方，上

下游关联度的提升，拉近了与拥有多样化投入品

市场的上游供应商的距离，有利于实现多样化投

入品的使用，从而激发本行业的创新与发展，进而

增加了下游行业的创业机会
［４６］．最后，行业间关

联度的提升，加强了不同行业间劳动力的流动，拥

有不同知识技能背景的劳动力交流，有助于激发

新的创业灵感．并且，多样化生产结构下的行业间
知识溢出能够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进而促进交

叉创新和创业成功．
鉴于此，为了检验“营改增”地区创业促进作

用可能存在的产业间关联渠道，本研究将地区创

业活动划分为样本期内试点行业和非试点行业．
其中，样本期内试点行业子样本反映的是“营改

增”冲击对地区行业的直接创业促进作用．由于
非试点行业的冲击只能来自于与其上下游关联的

“营改增”试点行业，因此，样本期内非试点行业

子样本反映的是“营改增”冲击对地区行业的间

接创业促进作用．对于非试点行业子样本，本研究
进一步细分为非试点服务业、２０１６年最后纳入
“营改增”范围的服务行业以及制造业等多个细

分子样本．对于以上不同子样本的参数估计结果
如表１０所示．表１０ＰａｎｅｌＡ第（１）列和表１０Ｐａｎ-
ｅｌＡ第（２）列分别汇报了样本期内试点行业和非
试点行业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营改增”均显著
促进了地区试点行业和非试点行业的创业活动，

并且从估计参数数值大小上可以看出，“营改增”

对地区行业的间接创业促进更强．此外，本研究在
式（２）中引入地区人均创业数是否属于非试点行
业部分的虚拟变量（Ｎｐｏｌ），如果该部分创业属于
非试点行业，则为１，否则为０，并且引入与地区
“营改增”冲击（ＲＴＲ）的交互项，估计结果如表１０
ＰａｎｅｌＡ第（３）列所示．结果进一步论证了相比与
“营改增”对地区行业的直接创业促进作用，其对

地区行业的间接创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表１０　产业间关联效应

Ｔａｂｌｅ１０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ａｎｅｌＡ试点行业与非试点行业

变量
（１） （２） （３）

试点行业 非试点行业 是否试点行业

ＲＴＲ
０．０９１*** ０．２０５** ０．１３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７）

Ｎｐｏｌ×ＲＴＲ
０．１２３**

（０．０５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ＦＥ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ＦＥ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８５ １６８５ ３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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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

Ｔａｂｌｅ１０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ＰａｎｅｌＢ服务业

变量 非试点服务业 ２０１６新增试点 制造业

ＲＴＲ
０．１５０** ０．１０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 ＦＥ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 ＦＥ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８５ １６８５ １６８５

　　表１０ＰａｎｅｌＢ第（１）列～表１０ＰａｎｅｌＢ第（３）列
分别汇报了非试点行业细分子样本的估计结果．
表１０ＰａｎｅｌＢ第（１）列汇报了样本期内非试点服
务业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营改增”确实也促进

了地区非试点服务业的创业活动．进一步地，考虑
到本研究的样本期为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
最后纳入“营改增”范围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

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四个服务行业并没有计入本研

究“营改增”冲击直接影响行业范畴，因此该四个

服务业的创业也来自于“营改增”地区创业促进

作用的产业间关联渠道．对２０１６年最后纳入“营

改增”范围的服务行业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如表１０
ＰａｎｅｌＢ第（２）列所示，结果显示“营改增”确实也
促进了非样本期内的非试点服务业的地区创业

活动．
表１０ＰａｎｅｌＢ第（３）列汇报了样本期内制造业

行业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营改增”确实对地区制

造业行业的创业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
“营改增”对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与上游行业关联度越强的制造业，即中间投入越大，

进项抵扣就会越多，从而“营改增”冲击的影响越

大
［２１］，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统计上的不显著．

表１１　上游服务业对下游制造业的异质性影响
Ｔａｂｌｅ１１Ｔｈ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ｎ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变量

关联度高／低 关联度高低（连续）

（１） （２） （３） （４）

基准冲击 基准冲击 加权后的冲击 仅试点行业的冲击

ＲＴ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ＣｏｒｒＵｐ×ＲＴＲ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１*** ０．１７７*** ０．２２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ＦＥ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ＦＥ 否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ＦＥ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３３３ ４０８６８ ４０８６８ ４０８６８
　

　　为了检验“营改增”通过上游服务业对下游
制造业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本研究根据２０１０年全
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制造业与上游服务业的关

联度指标（ＣｏｒｒＵｐ），并且以与地区“营改增”冲击
（ＲＴＲ）的交互项形式引入式（２），估计结果如
表１１所示．其中，表１１第（１）列中的 ＣｏｒｒＵｐ为虚
拟变量，如果该部分制造业创业属于与上游行业

关联度高的部分，则为１，否则为０．结果显示，“营

改增”确实对与上游服务业关联度高的制造业产

生了更强的创业促进作用．进一步地，本研究将样
本细分到地区—行业层面，将 ＣｏｒｒＵｐ以二位码行
业层面的连续变量引入（２）式，如果下游制造业
行业的中间品投入中来自上游服务业的比重越

大，则该制造业行业与上游服务业的关联度越高，

回归结果如表１１第（２）列～表１１第（４）列所示．
从表１１第（２）列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制造业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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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服务业关联度越高，“营改增”对其的创业促进

作用越强．在表１１第（３）列中本研究根据投入产
出表重新调整地区“营改增”冲击指标表测度中

制造业的权重．为了更加直观反映针对服务业实
施的“营改增”税制改革对相关制造业的影响，本

研究将地区“营改增”冲击指标的测度局限在试

点服务业后重新代入回归，结果如表１１第（４）列
所示．可以看出针对服务业实施的“营改增”税制
改革政策措施，确实通过产业间上下游关联渠道

实现了创业促进作用的跨行业传导，间接带动了

地区下游相关制造业的发展．

４　进一步分析

前文的分析证明了“营改增”对地区人均创

业数量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考虑到税收

成本和创业活动收益，“营改增”政策的总体减税

效率水平如何仍然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营改
增”可能会产生诸多成本：第一，“营改增”的减税

成本．由于“营改增”直接带来大部分行业税负降
低，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加重了财政负担；第

二，税制规划设计费用．“营改增”是用新税制替
代旧税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新税制进

行设计，对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规划，这个过程会

额外产生大量成本；第三，税收的实施成本．增值
税较之营业税，在税种设计原理和税制构成要素

等方面都更为复杂，征税部分的征收成本和纳税

人的遵从成本都会上升．此外还有其他成本，诸如
摩擦成本等．考虑到“营改增”实施的成本当中，
减税成本是其最主要的成本来源，并且其他诸如

实施环节产生的成本无法定量估计，因此本研究

主要从减税成本角度考察“营改增”的政策成本．
本研究参照 Ｂｕｓｓｏ等［２５］

和 Ｃｈａｕｒｅｙ［２６］的做
法，使用包络反推法考察了“营改增”政策的总体

减税效率．“营改增”在人均创业数量提升方面的
表现主要体现在新企业成立和新增注册资本规模

两个方面．一方面，考虑到企业在正常经营时，注
册资本多用于公司的投资、运营和发展．例如，一
家企业刚成立时，需要新建厂房、购买机器设备、

招聘员工等，这些资金大都来自企业的注册资本．
因此，企业初期的注册资本能够较好的反应一个

新企业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同时也反映出“营改

增”向实体经济中引入的资本规模．鉴于此，本研
究主要从地区新增注册资本规模和地区每年新注

册企业总数两个角度，重点回答两个问题：１）单
位创业的减税成本是多少；２）单位减税成本可以
引导多少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首先，需要估计出“营改增”对地区创业总数

的影响．本研究根据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整
理出地区每年新注册企业总数，然后以对数值形

式带入式（２）中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１２所
示．表１２第（１）列仅控制了控制变量以及城市和
年份的固定效应，表１２第（２）列控制了省份－年
份的固定效应．类似地，考虑到地区人口规模对创
业总数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在回归中控制了地

区户籍人口总数（Ｐｏｐ）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估计
结果如表１２第（３）列所示．以表 １２第（３）列为
例，“营改增”实施前后，受冲击较大的地区相对

于受冲击较小的地区，地区创业总数平均高出

１９．７个百分点．

表１２　“营改增”改革对地区创业总数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１２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ａｘ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ｏ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ｅｗｆｉ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变量 （１） （２） （３）

ＲＴＲ
０．２２１*** ０．２１６*** ０．１９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３）

Ｐｏｐ 否 否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ＦＥ 是 是 是

年份ＦＥ 是 否 否

省份—年份ＦＥ 否 是 是

观测值 １５６８ １５６８ １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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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根据估计的“营改增”对地区创业总数

的平均影响（β
＾
），全国创业总数的反事实结果为

ｎ
～
＝ｎ／（１＋β

＾
），其中ｎ为实际观测到的全国创业

总数，即根据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整理出的

每年新注册企业总数．因此，“营改增”对全国创
业总数的影响为实际全国创业总数和反事实情况

下全国创业总数的差值，即ｎ－ｎ～．
最后，表１３给出了“营改增”政策总体减税效率

的测算细节．具体地，全国创业总数的实际观测值在
２０１３年为 ２２２１４９４家，２０１４年为２１７５３６０家，
２０１５年为２１４１５０２家．反事实估计结果显示，如果

没有“营改增”政策，全国创业总数应该在２０１３年
约为 １８５５８８５家，２０１４年约为 １８１７３４３家，
２０１５年约为１７８９０５８家．因此“营改增”给全国
带来的创业数目增加分别在２０１３年约３６５６０９家，
２０１４年约３５８０１７家，２０１５年约３５２４４４家．本
研究结合“营改增”改革后每年的减税规模，即

２０１３年１４０２亿元，２０１４年１９１８亿元，２０１５年
２６６６亿元⑦．本研究计算得到“营改增”后，每年
增加一家企业所需要花费的减税成本，即每新增

一家新企业所需负担的减税成本在２０１３年约为
３８．３４７万元，２０１４年约为 ５３.５７３万元，２０１５年
约为７５．６４３万元⑧．

表１３　“营改增”政策的总体减税效率

Ｔａｂｌｅ１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ａｘ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ｏｎ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ａｘ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ａｎｅｌＡ　创业成本

年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真实值／

个

“营改增”

效果

反事实取值／

个

创业收益／

个

减税成本／

（亿元）

创业成本／

（万元／个）

２０１３ ２２２１４９４ ０．１９７ １８５５８８５ ３６５６０９ １４０２ ３８．３４７

２０１４ ２１７５３６０ ０．１９７ １８１７３４３ ３５８０１７ １９１８ ５３．５７３

２０１５ ２１４１５０２ ０．１９７ １７８９０５８ ３５２４４４ ２６６６ ７５．６４３

ＰａｎｅｌＢ　资本税收比

年份
资本规模／

元

资本收益／

（亿元）

减税成本／

（亿元）
资本税收比

２０１３ ４９６２９．４２ １８１．４５０ １４０２ ０．１２９

２０１４ ３６７４８．１７ １３１．５６５ １９１８ ０．０６９

　　同时，本研究还参考Ｃｒｉｓｃｕｏｌｏ等［４９］
和Ｇａｒｒｅｔｔ

等
［５０］
的做法，考察了“营改增”政策实施后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期间平均单位创业的减税成本．

具体地，正如前文中估计结果所示，“营改增”对

地区创业总数的平均促进作用约为１９．７％，全国
各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平均值约为０．２２８．此
外，根据中国工商注册数据统计得到样本期内期

初（２０１１年）全国创业总数为２４３１５３９家．因此
计算得到全国“营改增”政策实施后的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期间年均新增加企业数目约为１２０７１５个

（２４３１５３９×（ｅ０．１９７ －１）×０．２２８）．据统计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期间“营改增”政策年平均新增

减税规模为 ６３２亿元⑨，由此可以估算得出在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期间每增加一家新企业平均需

要付出约５２．３５５万元／个（６３２亿元÷１２０７１５个）的

减税成本．

另一方面，表１３也给出了新增注册资本规模

与减税成本比值的估计．具体地，２０１３年新建企

业注册资本金额的均值约为 ４９６２９.４２元，

—９２—第９期 陈永安等：减税的创业效应：来自“营改增”的证据

⑦

⑧

⑨

数据来源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２０１７年７月发布的《中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周年评估报告》．详见网址：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ａｘ．ｇｏｖ．ｃｎ／ｎ８１０２１９／ｎ８１０７２４／ｃ２７３２６８１／５０８３９４７．此处，考虑到２０１２年的营改增试点地区政策实施未满一年，故在后
文的分析过程中，暂不讨论２０１２年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营改增”带来的税收优惠不仅作用于新进入的企业，而且作用于在位企业，因此本文的估计结果是对单位创业所需减

税成本投入的高估．同理，后文的估计结果是对单位减税成本可以吸引注册资本规模效果的低估．
《中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一周年评估报告》中指出，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５各年度减税分别为４２６亿元、１４０２亿元、１９１８亿元和２６６６亿元．



２０１４年新建企业注册资本金额的均值约为
３６７４８．１７元．因此“营改增”给全国带来的新增
注册资本总额分别为 ２０１３年约 １８１．４５０亿元，
２０１４年约１３１．５６５亿元○10．本研究计算得到“营改
增”后，每年全国新增注册资本总额与新增减税

成本的比值在２０１３年约为０．１２９，在２０１４年约为
０．０６９．也就是说，２０１３年每增加１０万元减税成
本可以向实体经济中注入约１．２９万元左右的资
金（２０１４年约为０．６９万元）○11．

５　结束语

本研究利用“营改增”分地区逐步推广的准

实验，探讨了税收政策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首
先整理了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
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库，根据劳动力

市场法衡量了地区人均创业数量水平．然后，基于
Ｋｏｖａｋ［２２］的做法测算了地区“营改增”冲击强度．

最后，以“营改增”这一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

估计了“营改增”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
现，“营改增”之后，受冲击较大的地区相对于受

冲击较小的地区，地区“营改增”冲击每增加一个

单位，地区人均创业数量将平均增加约０.３３６家，

这意味着“营改增”解释了地区间人均创业数量

差异的２５．９％左右．此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
一步证实了上述研究发现．在机制分析方面，本研
究研究发现针对服务业实施的“营改增”税制改

革政策措施，不仅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的

建立，优化了地区产业结构，而且通过产业间上下

游关联实现了创业促进作用的跨行业传导，间接

带动了下游相关制造业的发展．最后，本研究基于
包络反推法考察了“营改增”政策的总体减税效

率：总体上，“营改增”期间平均每增加一家新企

业需要付出约５５万元左右的减税成本，平均每增
加１０万元减税成本可以引导约１万元左右的资
金流入实体经济．

本研究的结论为未来税收政策的完善提供了

可供参考的经验证据．首先，针对服务业实施的
“营改增”税制改革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二三产

业间的税制障碍，有效促进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

融合发展，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增

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其次，为抵御当前经济

下行压力，实现经济稳中求进，保证更多的市场主

体生得下、长得大、活得好，需要进一步实施新阶

段的税收政策，破除制约市场主体发展不合理的

制度性障碍，弘扬企业家精神，扩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投资、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加快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最后，在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需要兼顾宏观政策的

稳健性和有效性．市场主体是政策效果的受益者
和“阅卷人”，保证普惠直达市场主体，确保稳住

宏观经济经济大盘，就需要提高在压减政府支出

的同时为市场主体纾困的效率，在帮助市场主体

减负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未来税收政策，提高政策

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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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ｉｚ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ｅｎａｂｌｅｄｃｒｏｓ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ｐｒｏｍｏ-
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ｅｃｔｏｒｓ．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Ｔｒｅｆｏｒｍ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ｃｕｒｒｅｄ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ａｘ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ｏｆ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５５００００Ｙｕａｎｐｅｒｎｅｗｌ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ｅｖｅｒｙ１０００００Ｙｕａｎ
ｉｎｔａｘ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ｅｎａｂｌ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ｎｇｏｆａｂｏｕｔ１００００Ｙｕａ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ｅｃｔｏｒ．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ｃ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ｉｍｅｄａ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ａｘ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ｔａｘｒｅｆｏｒｍ；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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